RoHS指令最新情况快报

    上周泰尔实验室参加了与德国电气与电子制造商协会ZVEI进行的交流会，该协会参与了欧盟RoHS指令的修订。会上德方专家介绍了RoHS的最新状况如下：

1. 欧盟RoHS的修改内容已经基本确定，预计2011.6能够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2011.7正式发布。

2. 欧盟新RoHS与老RoHS进行对比：

不变的是：

范围仍然仅针对最终产品进行管控，不针对零部件；

禁用物质仍然是6种，目前没有增加新的物质。

变化的是：

范围扩大了，增加了医疗设备、非工业测量设备等产品大类。但不同的设备拥有不同的执行过渡期。

增加了新化学物质的评估程序，今后增加新的管控物质就依照这个程序来进行。

豁免清单变成动态的。增加了一个新程序，规范如何申请加入豁免，每5~7年更新一次。

增加了CE标示要求。

   在所有变化中，CE标示要求对各厂商的影响最大。根据德国专家介绍，RoHS的CE将采用原先的CE模式A进行。

   CE的模式A是指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进行内部的生产控制主要依靠制造商自己把控的自我声明模式。在ROHS指令之前，低压指令、电磁兼容指令等都采用的此种模式。

通常模式A需要的技术文件包括：

产品描述；

设计和制造图纸（如结构图、爆炸图）；

设计和制造图纸的说明和描述；

参考的协调标准和其他欧盟发布的技术参数；

涉及的依据设计的计算和检验；

测试报告；

生产过程和监控文件（如质量体系文件）。

   在会上，通过与德国专家交流了解到，对于手机等列入RTTE指令的通信设备，由于原CE要求的不是模式A，而是需要送到notified body去审核获得CE号码，在新RoHS指令发布实施后，RTTE指令的产品标识CE之前仍需按照原流程进行，最终产品上仍然需要标示带有notified body号码的CE标识。但RoHS指令的要求部分可以不在notified body审核范围中，而在技术文件中说明RoHS是采用的模式A自我声明模式进行。

